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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林偉民
聯絡電話：(08)7320415#3635
電子信箱：a002608@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牡丹鄉高士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特字第113504630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76530000A113504630600-1.pdf)

主旨：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修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

列特定人員獎勵原則」一份，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8月5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35804623號函辦理。

二、為營造健康、清新、友善之無毒溫馨校園，鼓勵各校落實

提列特定人員，及時覺察藥物濫用學生有效發揮預警及關

懷輔導機制，並積極預防毒品入侵校園，爰針對落實推動

是項工作有功人員核予獎勵。

三、請學校確依旨揭修正原則所訂之獎勵基準及作業期程配合

辦理。

正本：各高國中、各國小
副本：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列特定人員獎勵原則 

壹、 依據: 

一、行政院「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 

二、教育部「維護校園安全實施要點」。 

三、教育部「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 

四、教育部「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實施計畫」。 

 

貳、 目的： 

為營造健康、清新、友善之無毒溫馨校園，鼓勵各校落實提列特定人員，

及時覺察藥物濫用學生有效發揮預警及關懷輔導機制，並積極預防毒品入

侵校園，擬針對落實推動是項工作有功人員，訂定本獎勵原則。 

 

參、 獎勵對象： 

一、中間督考單位：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

育局（處）之業務承辦人員。 

二、學校： 

(一)校長。 

(二)實際參與提報且經核定為特定人員之教職員工。 

 

肆、 獎勵原則： 

一、中間督考單位獎勵基準： 

 經本署統計各直轄市、縣(市)當學年度(當年度 8月 1日起至次年度 7

月 31日止)提列特定人員之平均數佔轄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總人

數比率，並採績效最佳前 3名之直轄市及縣(市)列入獎勵對象。  

(一)文職人員：由本署函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依排名順

序核予第 1名直轄市或縣(市)業務承辦人記功 1次、第 2名嘉獎 2

次及第 3名嘉獎 1次。 

(二)軍訓人員：由本署依序分配第 1名縣（市）聯絡處(校外會)之業務

承辦人獎點 3點、第 2名獎點 2點及第 3名獎點 1點。 

 

二、學校獎勵基準: 

  經中間督考單位針對當學年度(當年度 8 月 1 日起至次年度 7 月 31 日

止)提列特定人員之平均數佔轄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總人數比率，

並分別採績效最佳之轄內國民中小學及高級中等學校列入獎勵對象如



下: 

(一)直轄市: 
    1.校長及文職人員:採績效前 5名之國民中小學及高級中等學校，依權

責優予獎勵。 

    2.軍職人員:採績效前 5名之高級中等學校，第 1名最高核予獎點 2

點，第 2至 5名分別核予獎點 1點。 

(二)縣、市: 

1.校長及文職人員:採績效前 3 名之國民中小學及高級中等學校，依權

責優予獎勵。  

2.軍職人員:採績效前 3名之高級中等學校，第 1名最高核予獎點 2點，

第 2至 3名分別核予獎點 1點。  

 

伍、 獎勵作業期程： 

一、以學年度制(當年 8月 1日起至次年 7月 31日止)為獎勵期程，本署

將於每年 8月 31日前辦理中間督考單位評比，9月 30日前辦理獎點

核予，本署得視年度獲撥之獎勵總點數予以調整。 

二、敘獎權責: 

(一)校長：國立暨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校長由本署優予獎勵；另縣

(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校長則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

(處)依權責優予獎勵。 

(二)文職人員: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學校依權責優予獎勵。 

(三)軍職人員:由中間督考單位應於每年 8 月 31 日前依轄屬學校獎勵基

準評比，提報獎勵名冊報署核予獎勵；如無故延宕或因送審資料不完

備、補件致審查作業延誤者，不納入獎勵對象，相關提報機關不得異

議。 

 

陸、其他： 

     本獎勵原則如有未盡事宜，另函補充說明之。 


